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飞力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超募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江苏飞

力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力达”或“公司”）的保荐人，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使用（2014 年 12 月修订）》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飞力达变更部分超募资金用途事项进行

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950号文《关于核准江苏飞力达

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的核准，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7,00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0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4,000万元,扣除上市发行费用6,089.37万元，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47,910.63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2011年6月30日出具了苏公W[2011]B060号《验资报告》验

证确认。公司已将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 

（二）已披露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总额54,00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6,089.37万元后，募集

资金净额为47,910.63万元，其中超募资金为18,732.22万元。截至2018年9月30日，

公司完成所有超募资金的使用安排，实际使用超募资金8,512.16万元，具体使用

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使用 

（万元） 

实际使用 

（万元） 
审议程序 

1 
昆山现代物流中心

项目 
1,960.91 1,312.16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使用 

（万元） 

实际使用 

（万元） 
审议程序 

2 
华南供应链基地项

目 
10,289.85 0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 归还银行贷款 2,000 2,000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 

4 补充流动资金 5,200 5,200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合计 19,450.76 8,512.16   

（三）、本次拟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情况 

本次拟变更的部分超募资金原投资项目为“华南供应链基地项目”，截至目前，

该项目土地挂牌手续尚未完备，项目尚未实施。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

拟将上述项目未投入的募集资金共计 10,289.85 万元变更用途用于“西南供应链

基地项目”。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上述变更不涉

及关联交易。 

二、变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自 2015年 8月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投资华南供应链项目》以来，该项

目土地挂牌手续至今尚未完备，项目尚未实施。 

基于上述原因，为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保障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经

审慎研究，公司提出本次变更事项，拟将上述项目暂未使用超募资金投入公司“西

南供应链基地项目”。待该项目土地挂牌手续完成后，公司再以货币资金的方式，

以自有资金投入实施。 

三、新募投项目的情况说明 

（一） 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鉴于“华南供应链基地项目”土地挂牌手续至今尚未完备，公司拟将该项目超

募资金 10,289.85 万元用于“西南供应链基地项目”。 

“西南供应链基地项目”为公司对外投资项目之一，该项目经公司 2016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立项，项目总投资额为 19,966.97 万元人民币。公司原计划以

现金方式投资西南供应链基地项目，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如有不足部分以

银行贷款方式解决。其中土地使用权购置费 6,838 万元，其余资金将用于项目的



施工建设与建设期运营投入。项目计算期为 22 年，其中建设期 2 年，经营期 20

年。项目建设内容主要为： 

（1）购置土地 

公司已于 2017 年通过招拍挂的流程拍得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组团 V 标

准分区 V1-9/02 号宗地约 136.67 亩国有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作为西南供应链

基地项目发展用地。并于 2017 年 12 月 21 日完成以上土地款项的全款支付（人

民币 6,704.27 万元）。2018 年 1 月 13 日已取得以上不动产权证书，（证书编号

000251831）。 

（2）后续建设 

该项目规划建设标准物流仓储设施 4 栋，总建筑面积约 55,609 平方米，其

中仓库面积约 47,943 平方米。本项目拟在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交付土地后用 36

个月左右时间建成。 

投资西南供应链基地项目，作为公司未来西南地区运营基地，主要承接和开

拓华东、华南产业西迁客户成熟业务；满足客户需求，补充公司在重庆地区整体

仓库资源不足；拓展西永微电产业园区、西永综合保税区行业客户，形成竞争力

支撑。 

本次超募资金用途变更后，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共计 10,289.85 万元投入该

项目，不足部分公司以自有资金补足。 

（二） 项目可行性分析 

a、西永片区完善的交通与设施配套奠定良好基础 

西永片区将打造由西永电子产业园区、西永商务中心区、重庆大学城、重庆

高新技术开发区（西区）等功能板块共同构成的西部新城。交通上，该区域不仅

拥有内环高速、外环高速、成渝高速等快速路段，还拥有已建成的轨道 1 号线与

待建的轨道 7 号线和轨道 17 号线。同时，待双碑大桥通车后，该区与江北区之

间也将新增一条快捷通道，使其与主城核心区的连接更加紧密。本项目的建设可

完善西永片区城市功能，带动地方区域经济消费，完善城市配套功能。 

b、重庆飞力达供应链发展势头良好为项目开展提供基石 

重庆飞力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简称“重庆飞力达供应链”）成立于 2011

年 3 月，注册资本金 6000 万元，由飞力达出资 60%，重庆轻纺控股（集团）公



司出资 40%，注册地址位于重庆市渝北区两路寸滩保税港区空港功能区 C-11，

公司现有员工 320 余名，运营约 40000 平方米仓库，公司主要客户：宏碁，华硕，

仁宝，纬创，旭硕，达丰，富士康。是一家以先进信息软件技术为支撑，为高端

客户提供一体化供应链解决方案的现代服务业公司，是宏碁电脑唯一指定的

VMI-HUB 供应商。被重庆市人民政府多次授予重庆市物流先进企业，是 2014

年重庆服务外包品牌企业。在重庆市对外贸易经济委员会统计重庆市进口企业排

名前列。多年经营形成了稳定的经营管理团队，同时也积累了相当的资源。 

c、飞力达自身的实力为项目开展提供坚实保障 

现代服务业目前是中国乃至城市区域经济优先发展对象，飞力达多年耕耘于

现代服务业中最具活力也最有发展前景的第三方物流领域，已在 IT、通讯、汽

车、精密仪器等多个产业制造领域提供一体化物流解决方案及贸易综合服务方案，

飞力达自身的实力可为项目拓展提供了充分的保障。本项目拥有丰富的客户资源、

先进的信息技术保障、充沛的人力资源保障以及成功的运营模式保障，依托飞力

达的丰富资源和建设实力，必将达成项目出色的盈利能力，开创和延续项目良好

的规模增长态势。 

d、区域内完整汽车产业生态圈孕育良好的市场前景 

飞力达与多家汽车生产主机厂、关键零组件供应商建立了合作关系，并不断

清晰明确自身在汽车行业的发展路径，从入厂物流、VMI\DC 零部件配送中心、

备品备件、整车运输、汽车及零部件进出口通关、汽车服务、金融服务、在保持

业务拓展的同时，将利用资本市场，兼并收购一些优质企业，完善生态圈，促进

供应链协同发展。本项目的建设将加强飞力达在西南区域的布局，为进一步发展

奠定基础，也同时也将成为引入先进供应链管理、创新经验复制的基地。 

（三）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该项目建设完成后将成为公司在西南地区的运营中心，有利于公司整合资源，

优化运营模式，拓展西南区域的业务，提升公司在该地区的竞争能力，与华东、

华南地区带来协同效应明显，同时也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本项目总投资

19,966.97 万元，项目计算期为 22 年，其中建设期 2 年，经营期 20 年。据测算，

本项目所得税前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11.48%，投资回收期 9.46年（含 2年建设期），

达产后年投资收益率 9.20%，该本项目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四、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 董事会意见 

2018 年 10 月 22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全票同意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超募资金用途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

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刊登的公告。 

(二) 监事会意见 

2018 年 10 月 22 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以全票同意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超募资金用途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

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刊登的公告。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经过独立、审慎的判断，出具了对此事项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鉴于“华南供应链基地项目”土地挂牌手续至今尚未完备，公司根

据实际需要将该项目超募资金变更用于“西南供应链基地项目”，以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本次变更部分超募资

金用途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同意公司将该项目超募资金变更用于“西南供应

链基地项目”,并请董事会将上述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东吴证券就飞力达本次部分超募资金用途变更的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 

1、本次变更部分超募资金用途系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观需

要做出，本次变更部分超募资金拟投资的项目与公司主营业务保持一致，符合公

司发展战略，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变更部分超募资金用途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监事

会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相关决策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综上，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超募资金用途的事项，但需公司召



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此页无正文，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飞力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变更部分超募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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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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